天镇县民政局


天镇县福利彩票公益金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我县福利彩票公益金分配和使用管理，明确管理责任，规范管理程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民政部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天镇县福利彩票公益金（以下简 称“公益金”）是指我县民政部门使用的民政部、省、市下拨的福利彩票公益金，其使用应当遵循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专款专用。公益金使用管理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分配和使用管理体现“公平、公正、公开”，按照“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
第三条  民政局作为公益金使用管理统筹协调单位和公益金项目资金核拨单位，负责公益金预算管理。承担汇总审核公益金预算、汇总上一年度公益金使用情况、制定公益金使用管理相关制度、建设公益金项目管理平台、牵头开展项目审计、做好公益金使用管理日常工作等职责，并承担公益金项目管理和财务核算等工作。
第四条  民政局是公益金项目具体执行者，负责公益金预算执行。承担公益金项目预算编写、组织预算项目具体执行、进行财务管理、配合做好项目绩效评价和信息公开、制定本项目公益金使用管理制度等职责。
第五条  每年上半年，按照本领域公益金项目规划和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指导项目单位开展立项及项目论证工作。在规定的时间内编制和报送预算申报材料。
第六条  提交项目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符合国家有关方针政策、福利彩票发行宗旨以及民政部确定的使用分配原则； 
     （二）属于各自的职能范围并符合促进事业发展需要；
     （三）有明确的项目目标、组织实施计划；
     （四）经费测算符合相关领域国家或行业标准，并从严把握，精打细算。
 第七条 提交的预算申报材料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项目基本信息；
     （二）项目立项依据；
     （三）项目实施方案；
     （四）项目支出计划；
     （五）项目支出明细；
     （六）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七）要求报送的其他材料。
第八条 民政局对提交的项目及申报材料进行汇总审核，报财务分管领导审核同意，上报上级有关部门。
第九条 项目预算执行实行项目负责人负责制，项目负责人要对所承担项目资金的使用和效益负责，不得擅自调整，不得截留、挤占、挪用资金，不得违规分包或转包，加强项目的日常监管，并自觉接受纪检、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第十条 项目资金使用中，涉及政府采购和购买服务的，要按照有关法定程序办理。要强化合同管理，加强对政府采购和购买服务合同、委托协议的审核以及成果验收管理，降低合同风险，确保资金使用效益。
第十一条  严格按照国家财务规章制度、公益金管理有关规定支出资金，严禁虚报套取、挤占、挪用，不得用于：
     （一）因公出国（境）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二）行政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三）发放工资、奖金、津补贴等人员支出；
     （四）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
     （五）不符合规定用途的支出。
 第十二条  上级补助项目资金要实行专项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挤占、挪用。要督促资金使用部门、单位建立项目责任制、制定资金使用实施方案，加快项目执行进度。
第十三条  公益金资助的基本建设设施、设备、社会福利服务项目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等，应当依据有关规定以显著方式标明资助标识。
第十四条  完善公益金使用管理信息公开制度，及时于县政府网站公开公益金使用信息。
第十五条  建立公益金使用审计制度。要加大彩票公益金审计监督力度，对民政项目组织实施全面审计，对公益金项目使用进行绩效评价，开展事中绩效目标监控及事后绩效自评工作。
第十六条  建立健全公益金使用责任追究制度。将项目单位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情况纳入年度财务制度执行情况考核范围。对公益金使用管理中出现以下行为之一的，依法依纪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责任。
     （一）虚报套取、挤占、挪用公益金；
     （二）违规用于第十九条明示的“不得用于”支出项；
     （三）违规分包或转包；
     （四）其他违法违纪行为。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县民政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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